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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利乞 〔2019〕  58 号

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和取消

部分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:

你部 《关于商请设立和取消部分考试考务费项目的函》 (人

社部函 〔⒛19〕 22号 )收悉。经研究,根据 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

办法》 (财税 〔⒛16〕 33号 )和 《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

暂行办法》 (财综 〔⒛04〕 100号 )有关规定,现就有关事项函复

如下:

一、同意收取和取消以下考试、考务费:

(一 )鉴于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中新增了高级社会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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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,同 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在组织高级社会工作

师职业水平考试时,向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收

取考务费;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向报考人员收

取考试费。

(二 )鉴于原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已改为一级、二级造

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,同 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

在组织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基础和专业科目考试时,向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收取考务费;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向报考人员收取考试费。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在组织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基础和专

业科目考试时,向报考人员收取考试费。同时,取消原造价工程

师执业资格考试、考务费。

一级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专业科目,专业类别分为土

木建筑工程、交通运输工程、水利工程和安装工程。

(三 )鉴于原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已改为初级、中

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,同 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

考试中心在组织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公共和专业科目考

试时,向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收取考务费;省 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向报考人员收取考试费。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在组织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

业资格公共和专业科目考试时,向报考人员收取考试费。同时,

取消原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、考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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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级、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专业科目,专业类别分

为煤矿安全、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、化工安全、金属冶炼安全、

建筑施工安全、道路运输安全和其他安全 (不包括消防安全 )。

(四 )鉴于国务院已明确取消相关行政许可、职业资格许可

等事项,同 意取消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、考务费,投资建设

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、考务费,招标师职业资格考试、考务

费。

二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收取的考务费收费标

准,按照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

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》 (发改价格 〔2015〕 1217号 )规定执

行;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制定考试费具

体收费标准。

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收取的考务费收入应

全额上缴中央国库,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,具体收缴办法按照

《财政部关于确认人事部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有关事宜的

通知》 (财库 〔⒛03〕 121号 )、 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》 (财办库

〔⒛16〕 376号 )等有关规定执行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工作

承担单位,应按规定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及时、

足额缴纳考务费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考试工作承担单位收取的考试费收入应

全额上缴地方国库,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,具体缴库办法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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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上述考试、考务费收入缴库时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一般公共

预算收入
“
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

”(1O3∝50⒁ )科 目。

四、收费单位应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和省级财政

部门统一监 (印 )制 的财政票据。对于取消的考试、考务费,执收

部门要按规定到财政部门办理财政票据核销手续。

五、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上述规定,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

扩大收费范围,并 自觉接受财政、价格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审计等

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六、本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此复。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抄送:民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(局
)、

物价局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。

应急部,各

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办公厅 ⒛19年7月 2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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